
□申請/□終止 代繳款項委託書    (106.4.5) 

 

茲向貴社 申請/終止 委託代繳公用事業費用 

項 目 用 戶 姓 名 工 作 區 水 號 檢 查 號 碼 備 註 

水費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□ 不同意統一發票五、六奬及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仟元奬奬金匯入扣款帳戶。 

天然

氣費 

用 戶 姓 名 用 戶 號 碼 電 腦 編 號 備 註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電費 

用 戶 姓 名 電 號 用 戶 地 址 備 註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□ 不同意統一發票五、六奬及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仟元奬奬金匯入扣款帳戶。 
1.台電公司依規定於開奬翌日起 10日內寄送中奬資訊通知您自行至超商列印中奬電子發票證明聯。

2.請至台電公司辦理。 

電話

費 

用 戶 姓 名 電 話 號 碼 用 戶 地 址 備 註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依照貴社「代繳公用事業或其他事業費用約定事項」之規定，按期就委託人之存

款（
活   期

活期儲蓄）第                  號帳戶內憑本委託書逕行辦理代繳各項

款項。 

此致 

桃園信用合作社  台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
簽 名

蓋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 

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核章：       經辦：       驗印： 

說  明：（1）請檢附舊費用收據或通知單。 

       （2）委託人簽章欄請加蓋與存款帳戶相同之印章。 
 


